
國立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1 學年度 
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10:30 
地點：社管大樓七樓 747 室 
出席：許召集人健將、吳總幹事勁甫、黃委員淑苓(請假)、梁委員福鎮、蔡委員文榮、

白委員慧娟、韓委員碧琴、李委員林滄、國立臺中高農梁宇承主任、東山高中賴炘棠

主任、明道高中翁仲賢組長。 
 

壹、 工作報告 

一、 102 學年度預計有實習生 47 名。 

二、 因各大學研究所放榜之後，將有實習老師選擇先讀研究所再去實習，故

上述之實習老師總人數恐將有微幅變動。另有極少數實習生因家庭遭逢

變故而申請換校或延後實習。 

三、 本校例行之實習生返校座談為每年 9 月、10 月、11 月、12 月、1 月，下

學期則由實習指導教師另訂返校座談時間。每次返校日原則上均規劃六

小時之研習。另有教育部補助之相關研習活動；而本校地方教育輔導組

也會在寒暑假期間或學期中辦理教師研習課程，歡迎各校現職老師與實

習老師參加。 

貳、 討論事項 
提 案 一：訂定 102 學年度實習合作契約，如附件一，請討論。 
決    議：修定後契約書如附件。 
 
提 案 二：本次契約修訂後，是否以實習輔導委員會之決議，直接與各校辦理簽約

事宜，請討論。 
說  明：因目前實習學校眾多，102 學年度實習合作契約草案討論通過後，若發

函請各校提供修正意見再正式簽約，恐曠日費時而影響實習學校之權

利。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三：本校培育之中學教師及實習學生最應加強的能力為何，請提供建議。 



說  明： 
一、 本中心之課程核心能力為：1.課程設計與教學 2.班級經營與輔導     

3.敬業精神與態度 4.專業發展與創新 5.溝通合作與領導。 

二、 針對本校培育的中等教師及實習學生在 貴校任教表現及有關師資

培育建議，給予寶貴的意見，以做為改進之參考。 

決  議： 

一、 明道高中翁仲賢組長給予之建議：興大培育的學生配合度很高，未來可

以辦一些教育專業的研習，提昇各項能力。 
二、 東山高中賴主任給予之建議：興大培育的生敬業精神與態度表現很優

秀，配合度很高，除了正式課程，建議學校可透過各種研習活動，提昇師培

生各項能力。 
三、 臺中高農梁主任給予之建議： 

1. 愛心、熱忱、身教及言教需不變。 
2. 入學的部分有些變革，那專題製作部分是升學很重要的一個依據，所以

以後老師到我們學校來我們也會把這新的政策跟他們做分享，訊息可提

前讓學生知道，他們心理上早一點調適作準備。 
3. 因應十二年國教，老師因修習的五堂課，準老師們也要利用時間修習。 
4. 鼓勵準老師們要取得證照。 

 

參、散會（11:20）



國立中興大學/○○○○○○ 

教育實習合作契約書 
壹、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其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生之

參觀、見習、試教、與畢（結）業生之教育實習等事宜，特與○○○○

○○（以下簡稱「乙方」）協議訂定本教育實習合作契約書（以下簡稱

「本契約書」）。 

貳、乙方同意為甲方之教育實習學校，協助甲方辦理下列事項： 

一、參觀：學校行政、設備與教學參觀等活動。 

二、見習：教學見習與導師見習等活動。 

三、教育實習： 

（一）教育實習活動。 

（二）提供甲方實習名額。 

（三）參與甲方邀集組成之實習輔導委員會。 

參、甲方安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生前往乙方參觀，須有授課教授領隊，必

要時並得安排座談會，由乙方行政人員及教師出席指導並解答學生所

提出之問題。 

肆、甲乙雙方同意教育實習依循下列原則： 

一、 包含甲方分發之實習生、實習教師或學程學生。 

二、 實習期間: 

（一） 實習生為實習半年者，自每年 8月起至翌年 1月止或自每年

2月起至 7月止。  

（二） 實習教師為實習一年者，自每年 7月至翌年 6月止。 

（三） 上述報到及實習結束日期悉依乙方規定辦理。 

三、 甲方聘請由乙方所遴選並推介具三年教學資歷以上並具學科或領

域專長之專任教師擔任實習輔導教師，輔導實習生（教師）擬訂

並實施教育實習計劃、評閱實習心得、與評量實習成績；每一實

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習生（教師）為原則。 

四、 教育實習以教學實習與導師實習為主，行政實習與研習活動為輔。 

五、 實習生（教師）開學後一個月起每週教學時數以不超過專任教師

授課時數之二分之一為原則。 

六、 實習生（教師）之導師實習每週至少三天。 

七、 實習生（教師）請假事宜悉依乙方相關規定辦理。 

八、 實習生（教師）應參加甲方安排之座談與研習，乙方應予准假並

免列入事假計算。 

九、 如果實習生(教師)有延長實習問題，由甲乙雙方會商解決。 

十、 實習生（教師）於乙方之各項實習活動應有乙方專任教師在場指

導，否則避免從事下列事項：獨任交通導護、單獨帶學生參加校

外活動、代理導師職務、兼任與實習無關之工作。 

十一、 實習生（教師）於乙方教育實習期間，如有未按規定從事教育實

習，有損乙方校譽或其他不適任情事等，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

附件 



經甲、乙雙方同意，得隨時終止實習，實習生（教師）不得異議。 

十二、 甲乙雙方應指定專人辦理實習生（教師）實習期間之輔導事宜，

彼此保持密切聯繫，增進雙方合作，以落實教育實習輔導制度。 

伍、甲方提供乙方下列互惠事項： 

一、甲方優先推薦甲方之教授前往乙方，從事專題演講、座談活動、教

學演示、擔任各種競賽之評審、或課程教學、學生輔導及校務相關

諮詢服務事宜。 

二、乙方擔任甲方實習輔導教師者，得依規定申請使用甲方下列有關設

施及服務，並得享有甲方教職員工之待遇： 

（一）圖書、視聽、體育（游泳池與健身房）、停車證之申辦使用。 

（二）師資培育中心之諮詢服務。 

（三）優先推薦參加師資培育中心辦理之教師在職進修或研習，及

其他推廣教育服務。 

（四）參加本校推廣教育組開設課程與中心辦理的活動學費以九

折計。 

（五）至惠蓀林場進行教學或旅遊參觀活動時，門票可享優待。 

陸、本契約書依據教育部鼓勵強化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實習生（教師）及教

育實習機構之三聯關係，實習生（教師）專業標準理論轉換之實踐力，

以增進教育實習效能，提升師資培育素質，甲乙雙方同意建立合作共

識，並且實際實踐之。 

柒、甲方傳送實習生之個人資料，僅提供乙方安排教育實習課程使用，乙方

不得以任何形式利用或洩漏、告知、交付、移轉予任何單位。 

捌、本契約書自乙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備之日起生效，每兩年換約一次。

甲乙雙方如無意繼續合作，得終止契約，並報請乙方之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備查。 

玖、本契約書正本兩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副本兩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備用。 

 

 

 

甲方代表人            乙方代表人 

國 立 中 興 大 學           ○○○○○○ 

校 長    李 德 財         校 長                  

簽 章：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零 二 年 六 月  
 

 


